臺北市國民中學服務學習時數解封存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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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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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封存作業
) (
由申請人進行修改或補登作業
) (
校長核可後送資訊組進行解封存作業
) (
申請人將申請表送交學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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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填寫解封存申請表
)
	各服務學習負責處組若有需要修改或補登服務學習資料，必須填寫服務學習解封存申請表，依程序程和後方可進行修改或補登作業。

	
	1. 申請人將申請表送交學務處依規定呈核。
2. 呈核程序
申請人   訓育組長    學務主任    校 長

	
	1.校長核可後送資訊組(系統師)進行解封存作業。
2.解封存程序
資訊組長(或系統師)    學務主任    送交申請人

	
	1. 申請人接獲通知後，即可進行修改或補登作業。
2. 申請人修改或補登完畢後，必須列印修改或補登紀錄報表，連同原申請表送交資訊組長(或系統師)進行再封存作業。
3. 解封存後之工作期限為7日，第8日凌晨系統將自動再封存。
4. 解封存後第6日，系統將自動提醒申請人、訓育組長、訓導主任、資訊組長(或系統師)，申請人尚未完成作業。(請訓育組長再提醒申請人)

	
	1. 再封存作業採雙認證作業。
2. 資訊組長(或系統師)進行再封存作業後，送交訓導主任再次檢核並確認。
3. 學務主任確認無誤後將資料交由訓育組長收存。

	
	所有解封存再封存資料請訓育組長建檔收存備查。



 (
範例
)臺北市立○○國民中學服務學習解封存申請表
	申請人
	
	申請處組
	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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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日期
	

	申請原因：





	解封存核定程序

	申請人
	訓育組長
	學務主任
	校    長

	

	
	
	

	解封存作業
	補登作業
	再封存程序
	歸檔

	資訊組長(或系統師)
	學務主任
	申請人
	資訊組長(或系統師)
	學務主任
	訓育組長

	

	
	
	
	
	



